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26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曾柏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俊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8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第一審

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73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

上訴，嗣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表明僅針對原審判決附表三

編號1至3之量刑（含應執行刑，下同）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

（本院卷第106、142-143頁），並對原審判決附表三編號4

轉讓禁藥部分撤回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本院卷第169

頁）在卷可稽。從而，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附表

三編號1至3所處之刑及沒收【不及於原判決附表三編號4轉

讓禁藥部分、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所認定犯罪事實與所犯

法條（罪名）】。

貳、實體部分（刑之部分）

一、偵審自白部分：　　　　

　　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

有明文。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販賣第二級毒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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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偵卷第251頁，原

審卷第114頁，本院卷第152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本件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

　　辯護人雖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立法精

神，考量被告供出毒品來源為郭滄豐，應從寬認定其減刑事

由並予以遞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5、161頁），然按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須被告翔

實供出與其犯罪有關之本案毒品來源的具體事證，因而使偵

查犯罪機關知悉其他正犯或共犯，據以查獲其人、其犯行的

結果，二者兼備並有因果關係，始能獲上述減免其刑之寬

典，非謂行為人一有「供出」、「指認」毒品來源之人，即

得依上開規定減免其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321號

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原審中固供稱其販賣給楊嘉元之毒

品來源為郭滄豐（原審卷第80頁），惟此僅有被告單一指證

筆錄，難以證明郭滄豐涉嫌販賣毒品，且郭滄豐於112年4月

21日即另因毒品案於法務部○○○○○○○服刑至今，故未

因被告之供述查獲其他毒品上游或共犯等情，有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5月10日新北警刑五字第11344551

81號函、113年11月5日新北警刑五字第1134492184號函（原

審卷第99頁，本院卷第131頁）可佐，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對

於目前尚無因被告供述而查獲郭滄豐一情亦不爭執，則被告

雖有供出郭滄豐為其毒品來源，然並無因而查獲之情形，核

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自無從適用

該條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併此說明。

三、本件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本院卷第

155頁），惟該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

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所犯之販賣第

二級毒品罪（共3罪），經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7條第2項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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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其刑後，宣告刑之下限為有期徒刑5年，各罪之最輕法定

刑度已有減輕，而被告販售予蘇銘昌之甲基安非他命重達5

兩（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萬元），出售予楊嘉元之甲基

安非他命分別為2公克（金額4千元）、8公克（金額1萬1千

元），數量、金額均非少，被告所為造成毒品擴散流通，危

害他人身心健康、影響社會治安，犯罪情節並非輕微。佐以

被告前有多次販賣第二、三級毒品之前案紀錄，且本案係於

前案販賣毒品案件審理期間及判決確定後再犯，有本院前科

紀錄表可憑，素行非佳。是本院綜合各情，認被告上開犯行

尚難認量處減刑後之最低刑度，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猶

嫌過重情形，皆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參、駁回上訴理由

　　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其坦承全部犯行，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2

部分所賺取毒品價差之利潤不多，原審分別量處有期徒刑6

年、5年8月過重；原判決附表三編號3部分，楊嘉元雖有拿

毒品但沒付錢，故不應沒收該次犯罪所得11,000元，請求就

此部分從輕量刑。辯護人則以：本案販賣對象只有2人，其

中2次均為同一人，時間集中在112年4月4日、17日，有相當

程度密接性，責任非難重複性甚高，被告販賣數量、獲利均

微，與大量走私及長期販賣之大宗毒梟有別，原審就各次犯

行分論併罰，但未考量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之時間

及空間異同性，有失定刑權衡之比例，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7年明顯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查：

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

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

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

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

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

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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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審判決已綜合審酌各項量刑因子予以量定，就原判決附表

三編號1至3部分，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復審酌被告已有多次販賣毒品前科，明知甲基安

非他命為法令所管制之第二級毒品及禁藥，且對施用者身心

健康造成傷害，竟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仍不知悔

改，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次，惟念及其始終坦承

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

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刑。而原

審就被告所犯上開3罪於合併定刑時，已考量被告販賣對象

為2人，就販賣給楊嘉元部分係在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3

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侵害法益相同，責

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兼衡其犯罪之次數、情節、所犯數

罪整體之非難評價，就被告所犯3罪於定應執行刑時大幅酌

減刑度，僅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原審之量刑與被告之犯

罪情節相當，定應執行刑對被告已有相當之寬減，並無失衡

可言，是認原判決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且本案並無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亦經詳

述理由如前。原審量刑既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形，並具體說明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

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事，是認其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

三、原判決就沒收部分業已敘明：扣案如原審附表二編號5之手

機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

1項規定宣告沒收，復就販賣第二級毒品之之犯罪所得合計6

5,000元（計算式：50,000元＋4,000元＋11,000元＝65,000

元）對被告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審就沒收之諭知並無不合。至

被告雖辯稱未收到原判決附表三編號3之販毒所得11,000元

（本院卷第107頁），然依被告與楊嘉元於112年4月17日之

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393-394頁），被告於該日凌晨傳送

訊息予楊嘉元稱「到了來側門找我」、「其他現金給我」，

在楊嘉元回覆「開門開門」後，被告即表示「你總數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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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證人楊嘉元於偵訊中證稱「毒品的錢被告叫我給現金，我

到了後叫被告開門，我給被告現金11,000元，所以被告才說

『總數11』」、「這次有完成交易，去被告家側門碰面，一

手交錢，一手交貨」（偵卷第238-239頁），與被告所供

「（提示對話紀錄照片編號9至11）『其他現金給我』是指

買安非他命的錢，我要楊嘉元給我現金，之後他到我林口居

處，就叫我開門，並且給我11,000元，我給楊嘉元8克安非

他命」、「我給楊嘉元8克安非他命，並向他收11,000元，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等語相符，其2人就該次交易毒品之

細節過程互核一致，且均強調「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堪

信屬實，是認被告確有收取毒品價金11,000元無訛，其於本

院審理中翻異前詞，自無可採。

四、從而，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之量刑及定刑過重，並指摘原審

諭知沒收犯罪所得為不當，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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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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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26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曾柏崴






選任辯護人  陳俊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8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7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嗣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表明僅針對原審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之量刑（含應執行刑，下同）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06、142-143頁），並對原審判決附表三編號4轉讓禁藥部分撤回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本院卷第169頁）在卷可稽。從而，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附表三編號1至3所處之刑及沒收【不及於原判決附表三編號4轉讓禁藥部分、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所認定犯罪事實與所犯法條（罪名）】。
貳、實體部分（刑之部分）
一、偵審自白部分：　　　　
　　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偵卷第251頁，原審卷第114頁，本院卷第152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本件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
　　辯護人雖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立法精神，考量被告供出毒品來源為郭滄豐，應從寬認定其減刑事由並予以遞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5、161頁），然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須被告翔實供出與其犯罪有關之本案毒品來源的具體事證，因而使偵查犯罪機關知悉其他正犯或共犯，據以查獲其人、其犯行的結果，二者兼備並有因果關係，始能獲上述減免其刑之寬典，非謂行為人一有「供出」、「指認」毒品來源之人，即得依上開規定減免其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32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原審中固供稱其販賣給楊嘉元之毒品來源為郭滄豐（原審卷第80頁），惟此僅有被告單一指證筆錄，難以證明郭滄豐涉嫌販賣毒品，且郭滄豐於112年4月21日即另因毒品案於法務部○○○○○○○服刑至今，故未因被告之供述查獲其他毒品上游或共犯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5月10日新北警刑五字第1134455181號函、113年11月5日新北警刑五字第1134492184號函（原審卷第99頁，本院卷第131頁）可佐，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於目前尚無因被告供述而查獲郭滄豐一情亦不爭執，則被告雖有供出郭滄豐為其毒品來源，然並無因而查獲之情形，核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自無從適用該條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併此說明。
三、本件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5頁），惟該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所犯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3罪），經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後，宣告刑之下限為有期徒刑5年，各罪之最輕法定刑度已有減輕，而被告販售予蘇銘昌之甲基安非他命重達5兩（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萬元），出售予楊嘉元之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2公克（金額4千元）、8公克（金額1萬1千元），數量、金額均非少，被告所為造成毒品擴散流通，危害他人身心健康、影響社會治安，犯罪情節並非輕微。佐以被告前有多次販賣第二、三級毒品之前案紀錄，且本案係於前案販賣毒品案件審理期間及判決確定後再犯，有本院前科紀錄表可憑，素行非佳。是本院綜合各情，認被告上開犯行尚難認量處減刑後之最低刑度，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猶嫌過重情形，皆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參、駁回上訴理由
　　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其坦承全部犯行，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2部分所賺取毒品價差之利潤不多，原審分別量處有期徒刑6年、5年8月過重；原判決附表三編號3部分，楊嘉元雖有拿毒品但沒付錢，故不應沒收該次犯罪所得11,000元，請求就此部分從輕量刑。辯護人則以：本案販賣對象只有2人，其中2次均為同一人，時間集中在112年4月4日、17日，有相當程度密接性，責任非難重複性甚高，被告販賣數量、獲利均微，與大量走私及長期販賣之大宗毒梟有別，原審就各次犯行分論併罰，但未考量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之時間及空間異同性，有失定刑權衡之比例，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明顯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查：
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二、原審判決已綜合審酌各項量刑因子予以量定，就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部分，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復審酌被告已有多次販賣毒品前科，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法令所管制之第二級毒品及禁藥，且對施用者身心健康造成傷害，竟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仍不知悔改，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次，惟念及其始終坦承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刑。而原審就被告所犯上開3罪於合併定刑時，已考量被告販賣對象為2人，就販賣給楊嘉元部分係在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3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侵害法益相同，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兼衡其犯罪之次數、情節、所犯數罪整體之非難評價，就被告所犯3罪於定應執行刑時大幅酌減刑度，僅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原審之量刑與被告之犯罪情節相當，定應執行刑對被告已有相當之寬減，並無失衡可言，是認原判決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且本案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亦經詳述理由如前。原審量刑既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事，是認其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
三、原判決就沒收部分業已敘明：扣案如原審附表二編號5之手機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復就販賣第二級毒品之之犯罪所得合計65,000元（計算式：50,000元＋4,000元＋11,000元＝65,000元）對被告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審就沒收之諭知並無不合。至被告雖辯稱未收到原判決附表三編號3之販毒所得11,000元（本院卷第107頁），然依被告與楊嘉元於112年4月17日之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393-394頁），被告於該日凌晨傳送訊息予楊嘉元稱「到了來側門找我」、「其他現金給我」，在楊嘉元回覆「開門開門」後，被告即表示「你總數11」，而證人楊嘉元於偵訊中證稱「毒品的錢被告叫我給現金，我到了後叫被告開門，我給被告現金11,000元，所以被告才說『總數11』」、「這次有完成交易，去被告家側門碰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偵卷第238-239頁），與被告所供「（提示對話紀錄照片編號9至11）『其他現金給我』是指買安非他命的錢，我要楊嘉元給我現金，之後他到我林口居處，就叫我開門，並且給我11,000元，我給楊嘉元8克安非他命」、「我給楊嘉元8克安非他命，並向他收11,000元，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等語相符，其2人就該次交易毒品之細節過程互核一致，且均強調「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堪信屬實，是認被告確有收取毒品價金11,000元無訛，其於本院審理中翻異前詞，自無可採。
四、從而，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之量刑及定刑過重，並指摘原審諭知沒收犯罪所得為不當，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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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陳俊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8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第一審
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733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
    訴，嗣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表明僅針對原審判決附表三編
    號1至3之量刑（含應執行刑，下同）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
    本院卷第106、142-143頁），並對原審判決附表三編號4轉
    讓禁藥部分撤回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本院卷第169頁
    ）在卷可稽。從而，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附表三
    編號1至3所處之刑及沒收【不及於原判決附表三編號4轉讓
    禁藥部分、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所認定犯罪事實與所犯法
    條（罪名）】。
貳、實體部分（刑之部分）
一、偵審自白部分：　　　　
　　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
    有明文。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
    ，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偵卷第251頁，原審
    卷第114頁，本院卷第152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本件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
　　辯護人雖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立法精神
    ，考量被告供出毒品來源為郭滄豐，應從寬認定其減刑事由
    並予以遞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5、161頁），然按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須被告翔實
    供出與其犯罪有關之本案毒品來源的具體事證，因而使偵查
    犯罪機關知悉其他正犯或共犯，據以查獲其人、其犯行的結
    果，二者兼備並有因果關係，始能獲上述減免其刑之寬典，
    非謂行為人一有「供出」、「指認」毒品來源之人，即得依
    上開規定減免其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321號判決
    意旨參照）。被告於原審中固供稱其販賣給楊嘉元之毒品來
    源為郭滄豐（原審卷第80頁），惟此僅有被告單一指證筆錄
    ，難以證明郭滄豐涉嫌販賣毒品，且郭滄豐於112年4月21日
    即另因毒品案於法務部○○○○○○○服刑至今，故未因被告之供
    述查獲其他毒品上游或共犯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113年5月10日新北警刑五字第1134455181號函、11
    3年11月5日新北警刑五字第1134492184號函（原審卷第99頁
    ，本院卷第131頁）可佐，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於目前尚無
    因被告供述而查獲郭滄豐一情亦不爭執，則被告雖有供出郭
    滄豐為其毒品來源，然並無因而查獲之情形，核與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自無從適用該條規定予
    以減輕其刑，併此說明。
三、本件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本院卷第
    155頁），惟該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
    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所犯之販賣第
    二級毒品罪（共3罪），經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7條第2項減
    輕其刑後，宣告刑之下限為有期徒刑5年，各罪之最輕法定
    刑度已有減輕，而被告販售予蘇銘昌之甲基安非他命重達5
    兩（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萬元），出售予楊嘉元之甲基安
    非他命分別為2公克（金額4千元）、8公克（金額1萬1千元
    ），數量、金額均非少，被告所為造成毒品擴散流通，危害
    他人身心健康、影響社會治安，犯罪情節並非輕微。佐以被
    告前有多次販賣第二、三級毒品之前案紀錄，且本案係於前
    案販賣毒品案件審理期間及判決確定後再犯，有本院前科紀
    錄表可憑，素行非佳。是本院綜合各情，認被告上開犯行尚
    難認量處減刑後之最低刑度，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猶嫌
    過重情形，皆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參、駁回上訴理由
　　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其坦承全部犯行，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2
    部分所賺取毒品價差之利潤不多，原審分別量處有期徒刑6
    年、5年8月過重；原判決附表三編號3部分，楊嘉元雖有拿
    毒品但沒付錢，故不應沒收該次犯罪所得11,000元，請求就
    此部分從輕量刑。辯護人則以：本案販賣對象只有2人，其
    中2次均為同一人，時間集中在112年4月4日、17日，有相當
    程度密接性，責任非難重複性甚高，被告販賣數量、獲利均
    微，與大量走私及長期販賣之大宗毒梟有別，原審就各次犯
    行分論併罰，但未考量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之時間
    及空間異同性，有失定刑權衡之比例，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7年明顯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查：
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
    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
    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
    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
    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
    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二、原審判決已綜合審酌各項量刑因子予以量定，就原判決附表
    三編號1至3部分，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復審酌被告已有多次販賣毒品前科，明知甲基安
    非他命為法令所管制之第二級毒品及禁藥，且對施用者身心
    健康造成傷害，竟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仍不知悔
    改，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次，惟念及其始終坦承
    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
    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刑。而原
    審就被告所犯上開3罪於合併定刑時，已考量被告販賣對象
    為2人，就販賣給楊嘉元部分係在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3
    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侵害法益相同，責
    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兼衡其犯罪之次數、情節、所犯數
    罪整體之非難評價，就被告所犯3罪於定應執行刑時大幅酌
    減刑度，僅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原審之量刑與被告之犯
    罪情節相當，定應執行刑對被告已有相當之寬減，並無失衡
    可言，是認原判決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且本案並無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亦經詳
    述理由如前。原審量刑既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形，並具體說明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
    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事，是認其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
三、原判決就沒收部分業已敘明：扣案如原審附表二編號5之手
    機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
    1項規定宣告沒收，復就販賣第二級毒品之之犯罪所得合計6
    5,000元（計算式：50,000元＋4,000元＋11,000元＝65,000元
    ）對被告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審就沒收之諭知並無不合。至被
    告雖辯稱未收到原判決附表三編號3之販毒所得11,000元（
    本院卷第107頁），然依被告與楊嘉元於112年4月17日之對
    話紀錄截圖（偵卷第393-394頁），被告於該日凌晨傳送訊
    息予楊嘉元稱「到了來側門找我」、「其他現金給我」，在
    楊嘉元回覆「開門開門」後，被告即表示「你總數11」，而
    證人楊嘉元於偵訊中證稱「毒品的錢被告叫我給現金，我到
    了後叫被告開門，我給被告現金11,000元，所以被告才說『
    總數11』」、「這次有完成交易，去被告家側門碰面，一手
    交錢，一手交貨」（偵卷第238-239頁），與被告所供「（
    提示對話紀錄照片編號9至11）『其他現金給我』是指買安非
    他命的錢，我要楊嘉元給我現金，之後他到我林口居處，就
    叫我開門，並且給我11,000元，我給楊嘉元8克安非他命」
    、「我給楊嘉元8克安非他命，並向他收11,000元，一手交
    錢，一手交貨」等語相符，其2人就該次交易毒品之細節過
    程互核一致，且均強調「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堪信屬實
    ，是認被告確有收取毒品價金11,000元無訛，其於本院審理
    中翻異前詞，自無可採。
四、從而，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之量刑及定刑過重，並指摘原審
    諭知沒收犯罪所得為不當，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
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26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曾柏崴



選任辯護人  陳俊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8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57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嗣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表明僅針對原審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之量刑（含應執行刑，下同）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06、142-143頁），並對原審判決附表三編號4轉讓禁藥部分撤回上訴，有撤回上訴聲請書（本院卷第169頁）在卷可稽。從而，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附表三編號1至3所處之刑及沒收【不及於原判決附表三編號4轉讓禁藥部分、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所認定犯罪事實與所犯法條（罪名）】。
貳、實體部分（刑之部分）
一、偵審自白部分：　　　　
　　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偵卷第251頁，原審卷第114頁，本院卷第152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本件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
　　辯護人雖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立法精神，考量被告供出毒品來源為郭滄豐，應從寬認定其減刑事由並予以遞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5、161頁），然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須被告翔實供出與其犯罪有關之本案毒品來源的具體事證，因而使偵查犯罪機關知悉其他正犯或共犯，據以查獲其人、其犯行的結果，二者兼備並有因果關係，始能獲上述減免其刑之寬典，非謂行為人一有「供出」、「指認」毒品來源之人，即得依上開規定減免其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32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原審中固供稱其販賣給楊嘉元之毒品來源為郭滄豐（原審卷第80頁），惟此僅有被告單一指證筆錄，難以證明郭滄豐涉嫌販賣毒品，且郭滄豐於112年4月21日即另因毒品案於法務部○○○○○○○服刑至今，故未因被告之供述查獲其他毒品上游或共犯等情，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5月10日新北警刑五字第1134455181號函、113年11月5日新北警刑五字第1134492184號函（原審卷第99頁，本院卷第131頁）可佐，且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於目前尚無因被告供述而查獲郭滄豐一情亦不爭執，則被告雖有供出郭滄豐為其毒品來源，然並無因而查獲之情形，核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要件不合，自無從適用該條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併此說明。
三、本件並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　
　　辯護人雖為被告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本院卷第155頁），惟該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件被告所犯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3罪），經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後，宣告刑之下限為有期徒刑5年，各罪之最輕法定刑度已有減輕，而被告販售予蘇銘昌之甲基安非他命重達5兩（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萬元），出售予楊嘉元之甲基安非他命分別為2公克（金額4千元）、8公克（金額1萬1千元），數量、金額均非少，被告所為造成毒品擴散流通，危害他人身心健康、影響社會治安，犯罪情節並非輕微。佐以被告前有多次販賣第二、三級毒品之前案紀錄，且本案係於前案販賣毒品案件審理期間及判決確定後再犯，有本院前科紀錄表可憑，素行非佳。是本院綜合各情，認被告上開犯行尚難認量處減刑後之最低刑度，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猶嫌過重情形，皆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參、駁回上訴理由
　　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其坦承全部犯行，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2部分所賺取毒品價差之利潤不多，原審分別量處有期徒刑6年、5年8月過重；原判決附表三編號3部分，楊嘉元雖有拿毒品但沒付錢，故不應沒收該次犯罪所得11,000元，請求就此部分從輕量刑。辯護人則以：本案販賣對象只有2人，其中2次均為同一人，時間集中在112年4月4日、17日，有相當程度密接性，責任非難重複性甚高，被告販賣數量、獲利均微，與大量走私及長期販賣之大宗毒梟有別，原審就各次犯行分論併罰，但未考量行為彼此間之關聯性，數罪間之時間及空間異同性，有失定刑權衡之比例，所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明顯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惟查：
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意旨參照）。
二、原審判決已綜合審酌各項量刑因子予以量定，就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部分，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復審酌被告已有多次販賣毒品前科，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法令所管制之第二級毒品及禁藥，且對施用者身心健康造成傷害，竟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仍不知悔改，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3次，惟念及其始終坦承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至3所示之刑。而原審就被告所犯上開3罪於合併定刑時，已考量被告販賣對象為2人，就販賣給楊嘉元部分係在密切接近之時、地所為，3罪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侵害法益相同，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兼衡其犯罪之次數、情節、所犯數罪整體之非難評價，就被告所犯3罪於定應執行刑時大幅酌減刑度，僅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原審之量刑與被告之犯罪情節相當，定應執行刑對被告已有相當之寬減，並無失衡可言，是認原判決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且本案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亦經詳述理由如前。原審量刑既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事，是認其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
三、原判決就沒收部分業已敘明：扣案如原審附表二編號5之手機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復就販賣第二級毒品之之犯罪所得合計65,000元（計算式：50,000元＋4,000元＋11,000元＝65,000元）對被告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原審就沒收之諭知並無不合。至被告雖辯稱未收到原判決附表三編號3之販毒所得11,000元（本院卷第107頁），然依被告與楊嘉元於112年4月17日之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393-394頁），被告於該日凌晨傳送訊息予楊嘉元稱「到了來側門找我」、「其他現金給我」，在楊嘉元回覆「開門開門」後，被告即表示「你總數11」，而證人楊嘉元於偵訊中證稱「毒品的錢被告叫我給現金，我到了後叫被告開門，我給被告現金11,000元，所以被告才說『總數11』」、「這次有完成交易，去被告家側門碰面，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偵卷第238-239頁），與被告所供「（提示對話紀錄照片編號9至11）『其他現金給我』是指買安非他命的錢，我要楊嘉元給我現金，之後他到我林口居處，就叫我開門，並且給我11,000元，我給楊嘉元8克安非他命」、「我給楊嘉元8克安非他命，並向他收11,000元，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等語相符，其2人就該次交易毒品之細節過程互核一致，且均強調「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堪信屬實，是認被告確有收取毒品價金11,000元無訛，其於本院審理中翻異前詞，自無可採。
四、從而，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之量刑及定刑過重，並指摘原審諭知沒收犯罪所得為不當，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協展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 邱滋杉
　　　　　　　　　　　　　　　　　　　法　官 呂寧莉
　　　　　　　　　　　　　　　　　　　法　官 邱瓊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桑子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